厦门悦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
债权申报须知
敬启者：
2025年12月5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闽02破预6号《预重整决定书》及《临时管理人决定书》，决定对厦门悦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讯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福建贝盈律师事务所担任悦讯公司的临时管理人（以下简称”临时管理人”）。为确保债权申报工作顺利进行，保证债权申报工作有序、高效开展，如您单位/您主张对悦讯公司享有债权，请按照本债权申报须知要求申报债权，现将债权申报相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债权申报时间、联系方式
    申报时间：2025年12月17日起至2026年1月15日止 
    电话联系及接待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30-17：30，现场申报请提前联系。
    申报地址：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西路178号七星大厦1701单元
联系人：陈律师、宋律师
联系电话：18850008889、18120717810
    二、债权申报材料
    1. 经申报人签字或盖章的《申报表》正本一式两份。 
    2. 提供能够证明债权存在事实及债权情况的相关证据材料。申报人申报时须提交证据材料复印件一式一份。证据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1）合同/协议； 
（2）往来账、对账单及相关凭证、收款或付款凭证（如发票、收款收据、银行流水记录等）；      
（3）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仲裁裁决书、法律文书生效证明、强制执行文书； 
（4）利息或违约金计算明细等书面材料； 
    （5）申报人认为与其主张的权利有关的其他材料。 
    申报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以上所附证据材料的复印件等书面材料应加盖公章；申报人系自然人的，以上所附证据材料的复印件等书面材料应签名或捺手印。 
    3. 主体资格材料（一式一份）
   （1）申报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提交加盖公章的以下材料：①营业执照或其他单位主体资格证明文件（曾变更单位名称且债权申报材料反映您单位变更前名称的，请提交相关证明文件）。②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③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2）申报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一份，并在复印件上签名、捺手印。
   （3）如申报人委托代理人申报债权，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代理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其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一份并在复印件上签名、捺手印；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供有效的律师执业证复印件一份及所属律师事务所指派函一份。 
   4. 送达地址及银行账户确认书、债权申报承诺书、请填写、签章后作为债权申报材料一并提交临时管理人。
三、申报注意事项 
1.债权(含利息部分)暂计算至厦门中院决定启动悦讯公司预重整程序之日，即2025年12月5日(含当日)。若后续悦讯公司正式裁定受理破产重整，临时管理人将自动计算利息、违约金等至重整受理日。
2.申报人可到申报地点现场提交（现场申报时需要提供证据材料原件核对）或邮寄提交上述申报材料。
如邮寄提交申报材料，收件人信息如下：收件人：陈律师，地址：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西路178号七星大厦1701单元，电话：18850008889，并在临时管理人要求时到申报地点提供证据材料原件核对。
3.如有多笔债权请分别填写《申报表》并提供对应的证据材料。
4.申报人未按要求填写申报表或未按要求提供材料，临时管理人暂缓接收登记。
    5.申报人应当如实、详细填写申报表并提供完整、真实有效的申报材料和确认文书。申报人不得编造虚假债权或虚构相关事实，否则，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6.申报人应当积极配合临时管理人工作人员的审查工作，如实回答临时管理人工作人员的询问并按工作人员要求补充提供申报资料。 
7.如未来厦门中院裁定受理悦讯公司重整，债权人在预重整阶段的债权申报继续有效，无需再行申报；临时管理人在预重整阶段作出的债权审查结论，以及债权人在预重整阶段作出的对债权审查结论无异议、同意相关议案、 决议、方案等事项的意思表示，在厦门中院裁定受理悦讯公司重整后继续有效。
未在预重整程序中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可在重整程序中继续申报债权，但不得以债权人身份参与悦讯公司预重整并行使相关权利。
8.债权人申报的债权已经或预期将要获得悦讯公司及其连带债务人或担保人清偿的，须及时告知临时管理人，隐瞒债权受偿情况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9.债权申报通知及临时管理人接收申报材料的行为，不影响债务人对申报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时效等实体或程序上的任何抗辩，亦不构成对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除斥期间、申请执行期间等的债权）的重新有效确认。
厦门悦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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